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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撤销、成立有关党支部的通知 

 

各党支部： 

为便于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开展、理顺党组织设置和党

员隶属关系，进一步推进能源研究院党组织建设，经能源研

究院党总支委员会研究决定： 

撤销研究生第一党支部和研究生第二党支部。对以上两

个支部党员进行重新调整，党支部撤销后要做好相关工作交

接，原支部所有人员党内职务自行免除，不再另行发文。 

成立 2019 级研究生党支部、2020 级研究生党支部和

2021级研究生党支部。 

2019级研究生党支部，周青蓝同志为临时负责人。 

2020级研究生党支部，范延臣同志为临时负责人。 

2021级研究生党支部，朱汇慧同志为临时负责人。 

请新成立的党支部按规定做好重组、选举工作。特此通

知。 

中共江苏大学能源研究院总支委员会 

2021 年 9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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